[bookmark: _Hlk95810842]114年屏東縣議長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競賽章程

ㄧ、主    旨：配合政府推展全民體育活動，加強各項體育活動，促進民
                  眾身心健康，提高本縣民俗體育運動技術水準。
    二、指導單位：屏東縣議會
[bookmark: _Hlk179898297]    三、主辦單位：屏東縣體育會
    四、承辦單位：屏東縣體育會民俗體育委員會
    五、協辦單位：屏東縣長治國中
  屏東縣赤山國小
    六、比賽日期：114年12月6日（星期六）
    七、比賽地點：屏東縣長治國中學生活動中心                 
    八、開幕典禮：114年12月6日（星期六）上午09:00假屏東縣長治國中
學生活動中心舉行
[bookmark: _Hlk95811428][bookmark: _Hlk95826922]    九、競賽章程：
[bookmark: _Hlk179898369][bookmark: _Hlk95811444][bookmark: _Hlk95827011]    九-01、比賽項目：（一）扯鈴 （細節詳見附件一）
                    （二）陀螺 （細節詳見附件二）
                    （三）跳繩 （細節詳見附件三）
[bookmark: _Hlk95827150]    九-02、參賽資格：本縣公私立學校在籍學生、在職教師（含實習教師）及
設籍本縣社會人士。
[bookmark: _Hlk95827339]    九-03、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14年11月21日止
    九-04、報名方式：以電子郵件方式報名。
    九-05、電子信箱：chkmkimo@yahoo.com.tw
           聯絡人：鄭昆明     電話：0921509891
    九-06、領隊教練會議：
           114年12月6日（星期六）上午8時30分假屏東縣長治國中學生
           活動中心舉行
    九-07、獎勵：
[bookmark: _Hlk95811539]（一）各組各項之實際參賽隊伍 (人) 數為二、三個單位，錄取一名。
[bookmark: _Hlk95811605]          （二）各組各項之實際參賽隊伍 (人) 數為四個單位，錄取二名。
[bookmark: _Hlk95811614]          （三）各組各項之實際參賽隊伍 (人) 數為五個單位，錄取三名。
[bookmark: _Hlk95811624]          （四）各組各項之實際參賽隊伍 (人) 數為六個單位，錄取四名。
          （五）各組各項之實際參賽隊伍 (人) 數為七個單位，錄取五名。
          （六）各組各項之實際參賽隊伍 (人) 數為八個單位以上，錄取六名。
[bookmark: _Hlk95811699]    九-08、申訴：
（1） 比賽爭議，如規則上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如
有同等意義之註明，亦不得提出申訴。
（二）合法之申訴，應由各單位領隊或其代表簽字蓋章，並附保證金
新台幣壹仟元整，用書面向審判委員會提出，如經查核認為申
訴無理由時得沒收保證金充作獎品費用。
（三）關於競賽所發生之問題，除當時得用口頭申訴外，仍須依照前
                項規定，於該項成績宣佈後三十分鐘以內，補具正式手續提出
                ，否則概不受理。
（四）各種比賽在進行中，各單位領隊、教練及運動員，不得當場直
                接質詢裁判員。
    九-09、附則：
     （一）凡當場無比賽之運動員擅自進入比賽場地者，一經發現，得取
                消該運動員之資格及在所有比賽中所有之分數。
      （二）個人比賽之運動員不合資格者，一經證實，即取消其比賽之資
                格及個人已得或應得之分數。
      （三）團體比賽中有一位運動員之資格不合者，一經證實，即取消該
                隊在該項比賽中所得之名次。
[bookmark: _Hlk95811786]      （四）運動員在大會期間，如有違背運動之精神，或有不正當之行為
                ，如冒名頂替、資格不符等，或不服從裁判等情形，經察明屬
                實者，除即取消該運動員之資格，及在所有比賽中所有已得或
                應得之分數外，並宣佈該運動員之姓名及所屬單位，其單位領
                隊、教練及管理員，應負行政責任，報請主管單位議處之。
          （五）參加比賽者，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檢查。
          （六）各參賽單位請自行辦理保險，以維護參加人員安全及權益。
          （七）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修訂補充之，並於領
                隊教練會議時宣佈之。

附件一
◎扯鈴競賽章程：
        （一）競賽內容及評分標準：採用最新中華民國112年民俗體育運動協
             會審定公布之比賽規則。個人賽單頭鈴部分可自由選擇施作。
       （二）裁判：技術裁判1~2席，藝術裁判1~2席，實施裁判1~2席，計
時員兼記錄員1~2席。
（三）服裝規定：一律穿著體育運動服裝參賽。
             比賽場地：室內籃球場大小。
       （四）報名規定：
             ※所有組別統一規定：
               1、每人至多可報名2個單項賽別。
               2、個人技術賽不可跨組限參加其中一項以及限報一名參賽。
             ※國小組：個人賽技術賽不可跨組，只限參加其中一項賽組。但
                       仍可參加個人、雙人、六人賽其中一組賽事。
[bookmark: _Hlk145054727]                       每校每個單項組別限報名男、女各A、B兩隊，A、B
                       兩隊選手不可跨隊參賽。
             ※國中組：同國小組規定
[bookmark: _Hlk119396264][bookmark: _Hlk119395643]             ※社高組：設籍本縣15歲以上社會人士或15足歲縣內高中職學
                       生報名。除個人賽技術賽外每隊每個單項組別最多報
                       名男、女各3名（隊），一人仍限報兩項賽事。
             ※教師組：本縣在籍教師（含實習教師）報名。除個人賽技術賽
                       外每校每個單項組別最多各2（隊）。
[bookmark: _Hlk175554659]       （五）指導教師分男女組別，只報名個人賽、雙人賽時男女組各填報1
             名指導教師。若報名六人團體賽時男女組可各填2名指導教師。
       （六）比賽音樂播放系統由大會提供，但選手出賽時各隊需有一位指導
             教師或學生在旁指導開始與結束時之音樂。亦可自行攜帶音響自
             行播放。
       （七）比賽請使用合法音樂，自行複製之CD，有可能因機器挑片而無
             法播放，請參賽選手事先確認或多準備1份備用。

◎扯鈴組別：
	各組賽別
	個人賽
	雙人賽
	六人團體賽
	備     註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國小組
	
	
	
	
	
	
	

	國中組
	
	
	
	
	
	
	

	社高組
	
	
	
	
	
	
	

	教師組
	
	
	
	
	
	
	

	技術賽單鈴組
	
	
	
	
	
	
	國小四年級以上

	技術賽雙鈴組
	
	
	
	
	
	
	國小四年級以上

	技術賽直立鈴組
	
	
	
	
	
	
	國小四年級以上



◎競賽內容：
	賽別
	時間
	競賽內容規定
	備     註

	個人技術賽
	單鈴組
	1' 30
~
2' 00
	1、限使用1顆安全扯鈴，不限制預備鈴數。
2、軸心未規定，動作自由發揮。
3、出現立鈴之運鈴及動作取消參賽資格。
	1、國小四年級以上
   即可報名參賽
2、不分學制僅男女
   分組競賽

	
	雙鈴組
	1' 30
~
2' 00
	1、限使用2顆安全扯鈴，不限制預備鈴數。
2、軸心未規定，動作自由發揮。
3、雙鈴動作才計分。
	

	
	直立鈴組
	1' 30
~
2' 00
	1、限使用安全扯鈴，不限制預備鈴數。
2、軸心未規定，動作自由發揮。
3、直立鈴動作才計分。
	

	個人賽
	3' 30
~
4' 00
	1、 指定動作：單鈴動作。
2、 指定動作：直立鈴動作。
3、 指定動作：雙鈴動作。
	[bookmark: _Hlk175577062]單頭鈴部分
可自由選擇施作。

	雙人賽
	3' 30
~
4' 00
	1、 指定動作：二鈴互拋。
2、 指定動作：拋鈴移位。
3、 指定動作：二人一繩。
4、 指定動作：一繩雙鈴。
	

	六人團體賽
	5' 30
~
6' 00
	1、 指定動作：六人接龍。(單鈴接龍)
2、 指定動作：遊龍戲鳳。(多鈴接龍)
3、 指定動作：圓形移位。
4、 指定動作：六人對拋。
5、 指定動作：仙人過橋。(長繩滾鈴)
6、 指定動作：一道彩虹。
	



◎補充說明：
[bookmark: _Hlk145055820]1 .全部組別男、女分組比賽，各組指定動作前後順序不拘，自由安排，並加入其他自編動作。
2 .依據「中華民國112年民俗體育運動協會審定公布之比賽規則」，個人、雙人及團體賽別，前
  半場限使用安全扯鈴之定軸鈴參賽，後半場軸心未規定。個人賽單頭鈴部分可自由選擇施作。
3 .評分標準及名次評定：
3-1個人技術賽由三位裁判，依技術70分、藝術30分給分。
說明：3位裁判評分後，取其中2個較接近的分數，平均後為該選手之得分。
      3位裁判評分後，若3個分數剛好呈現等差級數，則取中間數為得分。
名次排定：1.實得總分高低排定。
          2.實得總分相同，則比較技術得分高低排定。
          3.若技術得分相同，則比較藝術得分高低排定。
          4.若藝術得分再相同，則比較技術主審給分排定名次。
          5.若技術主審給分再相同，則比較藝術主審給分排定名次。
          6.若藝術主審給分再相同，則比較技術一審得分排定名次。
          7.若技術一審得分再相同，則比較藝術一審得分排定名次。
          8.若藝術一審給分再相同，則比較技術二審給分排定名次。
          9.若技術二審給分再相同，則比較藝術二審得分排定名次。
[bookmark: _Hlk175576996][bookmark: _Hlk175575779]3-2個人賽、雙人賽及團體賽則依據「中華民國112年民俗體育運動協會審定公布之比賽規則」
實施評分。採用席次法判定名次。(請參閱協會審定公布之比賽規則4-8成績計算及名次判定)
4 .個人賽動作說明：
  動作內容以包括繞、跳、纏、拋、甩、迴轉、定點等動作。
5 .雙人賽動作說明：
1. 二鈴互拋：互拋時，鈴之高度應超過頭部以上位置。二人相距2公尺以上。
1. 拋鈴移位：二人同時做高拋後向右﹝左﹞移位接對方鈴，左右各作一次。
1. 二人一繩：二人共用一組扯鈴(一付鈴棍)實施動作，動作無規定，自由表現。 
1. 一繩雙鈴：至少有一人表現一繩雙鈴之動作即可。
6 .團體賽動作說明：
1. 六人接龍：六人一鈴成一橫列，由右或左之第一位，將鈴滾至最後一位，再由最後一位將
          鈴拋回給最前一位。
1. 遊龍戲鳳：六人六鈴，除第一位選手外每人都以一繩多鈴之方式，由第一位依次傳至第6
          位，再由第6位將鈴同時拋出。
1. 圓形移位：六人成圓形，六鈴同時做高拋後向右﹝左﹞移一位接鈴，左右各作一次。
1. 六人對拋：六人一橫列，六鈴同時高拋以每組二人交叉互拋一次﹝組合方式自行配對﹞。
1. 仙人過橋：繩長六公尺以上，至少應有一個鈴在此繩上滾動。
1. 一道彩虹：六人成一橫列，六人同時將鈴拋給右﹝左﹞一人，第六位將鈴長拋至第一位。
7 .計時方式：開場時選手、音樂及扯鈴一律為禁止不動狀態，當選手動作或鈴動或音樂開始，即
            計時開始，結束時間以所有鈴停止為結束。
8 .雙人賽、六人團體賽選手不可以輪流出場實施動作，團體賽之長繩動作除外，必須所有選手在
  場動作，但可以實施不同之動作，不一定要做相同之動作。

    扯鈴報名表：（社高中組報名表）
	校  名
	
	領  隊
	
	
	

	指  導                    
	男子組
	
	管  理
	
	隨隊裁判
	

	
	女子組
	
	
	
	
	

	級別
	賽  別
	組  別
	姓  名
	組  別
	姓  名

	單鈴
	個人技術賽
	男子組
	
	女子組
	

	雙鈴
	個人技術賽
	男子組
	
	女子組
	

	直立鈴
	個人技術賽
	男子組
	
	女子組
	

	Ａ隊

	
	個人賽
	男子組Ａ
	
	女子組Ａ
	

	
	雙人賽
	男子組Ａ
	
	女子組Ａ
	

	
	
	
	
	
	

	Ｂ隊

	
	個人賽
	男子組Ｂ
	
	女子組Ｂ
	

	
	雙人賽
	男子組Ｂ
	
	女子組Ｂ
	

	
	
	
	
	
	

	C隊

	
	個人賽
	男子組C
	
	女子組C
	

	
	雙人賽
	男子組C
	
	女子組C
	

	
	
	
	
	
	



    扯鈴報名表：（國小組、國中組、教師組報名表）
	校  名
	
	領  隊
	
	
	

	指  導                    
	男子組
	
	管  理
	
	隨隊裁判
	

	
	
	
	
	
	
	

	
	女子組
	
	
	
	
	

	
	
	
	
	
	
	

	級  別
	賽  別
	組  別
	姓  名
	組  別
	姓  名

	教師組
	個人賽
	男子組
	
	女子組
	

	
	
	男子組
	
	女子組
	

	
	雙人賽
	男子組
	
	女子組
	

	
	
	
	
	
	

	
	
	男子組
	
	女子組
	

	
	
	
	
	
	

	單鈴
	個人技術賽
	男子組
	
	女子組
	

	雙鈴
	個人技術賽
	男子組
	
	女子組
	

	直立鈴
	個人技術賽
	男子組
	
	女子組
	

	Ａ隊

	
	個人賽
	男子組Ａ
	
	女子組Ａ
	

	
	雙人賽
	男子組Ａ
	
	女子組Ａ
	

	
	
	
	
	
	

	
	六人團體賽
	男子組Ａ
	
	女子組Ａ
	

	
	
	
	
	
	

	
	
	
	
	
	

	
	
	
	
	
	

	
	
	
	
	
	

	
	
	
	
	
	

	Ｂ隊

	
	個人賽
	男子組Ｂ
	
	女子組Ｂ
	

	
	雙人賽
	男子組Ｂ
	
	女子組Ｂ
	

	
	
	
	
	
	

	
	六人團體賽
	男子組Ｂ
	
	女子組Ｂ
	

	
	
	
	
	
	

	
	
	
	
	
	

	
	
	
	
	
	

	
	
	
	
	
	

	
	
	
	
	
	




附件二
◎陀螺競賽：
1.參賽項目：擲準賽
2.參賽時間：不計時
3.參賽器材：
 (1)陀螺、陀螺繩：直徑2吋以上之木製陀螺，陀螺繩材質、粗細及長短不限。
 (2)陀螺架：◎國小組：95公分 ◎國中、高中、社會組：100公分
，頂上圓盤外框直徑三十公分。內鋪地毯面。（本項器材由大會提供）
4.參賽內容：
在2.5公尺及1.8公尺外，參賽者將陀螺以各種指定動作將陀螺擲進指定架上圓
盤內。
5.動作說明
 (1)前投：站立於起點處，將陀螺置於體側向前投擲，將陀螺擲進陀螺架圓盤內繼
續轉動3秒鐘以上。 
 (2)非慣用手前投：站立於起點處，以非慣用手將陀螺置於體側向前投擲，將陀螺
擲進陀螺架圓盤內繼續轉動3秒鐘以上。 
 (3)跪投：單腳高跪立於起點處，將陀螺置於體側向前投擲，將陀螺擲進陀螺架圓
盤內繼續轉動3秒鐘以上。(註:選手須於單腳跪立地面定點後，再行投
擲。) 
 (4)抬腿投：站立於起點處，一腿抬高將陀螺從腿下方向前投擲，將陀螺擲進陀螺
架圓盤內繼續轉動3秒鐘以上。（左手持陀螺者抬右腳） 
 (5)釘投：站立於起點處，將陀螺罝於耳側且高於頭部再將陀螺向下釘擲，將陀螺
擲進陀螺架圓盤內繼續轉動3秒鐘以上。 
 (6)登上月球：站立於起點處，前投將陀螺擲進指定架上(直徑15公分)圓盤內繼續轉動3秒鐘以上。 
 (7)登上火星：站立於起點處，前投將陀螺擲進指定架上(直徑10公分)圓盤內繼續轉動3秒鐘以上。 
 (8)左右開弓：站立於起點處，雙手各持陀螺一個，將陀螺罝於身體兩側向前投擲
，將兩個陀螺同時擲進同一陀螺架圓盤內繼續轉動3秒鐘以上。 
 (9)跨投小圓盤：站立於起點處，一腿抬高將陀螺從腿下方向前投擲，將陀螺擲進
指定架上(直徑15公分)圓盤內繼續轉動3秒鐘以上。（左手持陀
螺者抬右腳） 
 (10)拉回上手：站立於起點處，前投將陀螺急速拉回，停於自己手上繼續轉動3秒鐘以上。
 (11)潛拉進盤：站立於起點處(1.8公尺線外)，前投將陀螺超越陀螺架下方後，再
急速回拉上衝，將陀螺擲進陀螺架圓盤內繼續轉動3秒鐘以上。(
註：若陀螺於陀螺盤下方超越過程中，由側面上拉到陀螺盤，則
計為失誤。) 
6.評分標準及規定：
總分80分，每式動作施作2次，失敗一次扣2分，最終成績為總分。 
7.一律穿著學校體育運動服裝參賽。比賽場地：室外場地。
[bookmark: _Hlk119395988]8.每人最多可報名2個單項賽別。
  每個單項組別限報名男、女各A、B兩隊，A、B兩隊選手不可跨隊參賽。
9.比賽若遇同分時，依比賽動作順位後者成功次數多者為優勝；若成功次數相同，
則第一次成功者勝。若依然同分則採pk，由裁判決定比賽項目，項目仍須是該賽
別之競賽項目。

◎陀螺競賽項目順序∕順位：
◆國小中年級組 - 男∕女子 - 個人、雙人賽
   (1)非慣用手前投  (2)前投      (3)跪投      (4)釘投 
   (5)抬腿投        (6)登上月球  (7)登上火星  (8)左右開弓
◆國小高年級組 - 男子 - 個人、雙人賽
 (1)非慣用手前投  (2)釘投      (3)抬腿投    (4)登上月球 
 (5)登上火星      (6)左右開弓  (7)拉回上手  (8)潛拉進盤
◆國小高年級組 - 女子 - 個人、雙人賽
 (1)非慣用手前投  (2)前投      (3)釘投      (4)抬腿投 
 (5)登上月球      (6)登上火星  (7)左右開弓  (8)潛拉進盤
■國小組 - 男∕女子 - 團體賽
 (1)前投      (2)跪投      (3)釘投      (4)抬腿投 
 (5)登上月球  (6)登上火星  (7)左右開弓  (8)潛拉進盤
◆國、高中組、社會組 - 男∕女子 - 個人、雙人賽
 (1)非慣用手前投  (2)釘投        (3)登上月球  (4)登上火星
 (5)左右開弓      (6)跨投小圓盤  (7)拉回上手  (8)潛拉進盤
◆教師組 - 男子 - 個人、雙人賽
 (1)非慣用手前投  (2)釘投      (3)抬腿投    (4)登上月球
 (5)登上火星      (6)左右開弓  (7)拉回上手  (8)潛拉進盤
◆教師組 - 女子 - 個人、雙人賽
 (1)非慣用手前投  (2)前投      (3)釘投      (4)抬腿投 
 (5)登上月球      (6)登上火星  (7)左右開弓  (8)潛拉進盤
 ◆教師組 - 混合 - 雙人賽
   (1)非慣用手前投  (2)前投      (3)釘投      (4)抬腿投 
   (5)登上月球      (6)登上火星  (7)左右開弓  (8)潛拉進盤
■國、高中組 - 男∕女子 - 團體賽
   (1)前投      (2)釘投      (3)抬腿投    (4)登上月球
 (5)登上火星  (6)左右開弓  (7)拉回上手  (8)潛拉進盤

◎陀螺競賽組別：
	各組賽別
	個人
	雙人
	四人團體
	備     註

	
	男
	女
	男
	女
	混雙
	男
	女
	

	國小中年級組
	
	
	
	
	
	
	
	每人最多可報名2個單項賽別。
每校每個單項組別限報名男、女
各A、B兩隊，A、B兩隊選手
不可跨隊參賽。

	國小高年級組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
	
	
	
	
	
	
	
	

	教師組
	
	
	
	
	
	
	
	每人最多可報名2個單項賽別。

	社會組
	
	
	
	
	
	
	
	



◎陀螺競賽項目總表：
	
               競賽
               項目

      組別
      賽別
	非慣用手前投
	前投
	跪投

	釘投
	抬腿投
	跨投小圓盤
	登上月球
	登上火星
	左右開弓
	拉回上手
	潛拉進盤

	國小中年級男∕女子組
個人賽、雙人賽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個人賽、雙人賽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個人賽、雙人賽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國小男∕女子組
團體賽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國、高中、社會男∕女子組 
個人賽、雙人賽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教師男子組
個人賽、雙人賽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教師女子組
個人賽、雙人賽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教師組
混合雙人賽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國、高中男∕女子組 
團體賽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陀螺報名表：（國小組、教師組）
	校  名
	
	領  隊
	
	
	

	指  導                    
	男子組
	
	管  理
	
	隨隊裁判
	

	
	女子組
	
	
	
	
	

	級  別
	賽  別
	組  別
	姓  名
	組  別
	姓  名

	教師組　
	個人賽
	男子組Ａ
	
	女子組Ａ
	

	
	
	男子組Ｂ
	
	女子組Ｂ
	

	
	雙人賽
	男子組　
	
	女子組
	

	
	
	
	
	
	

	
	混合雙人賽
	男
	
	女
	

	國小組　
	Ａ隊

	
	中年級個人賽
	男子組Ａ
	
	女子組Ａ
	

	
	中年級雙人賽
	男子組Ａ
	
	女子組Ａ
	

	
	
	
	
	
	

	
	高年級個人賽
	男子組Ａ
	
	女子組Ａ
	

	
	高年級雙人賽
	男子組Ａ
	
	女子組Ａ
	

	
	
	
	
	
	

	
	四人賽
	男子組Ａ
	
	女子組Ａ
	

	
	
	
	
	
	

	
	
	
	
	
	

	
	
	
	
	
	

	
	
	預備隊員
	
	預備隊員
	

	國小組
	Ｂ隊

	
	中年級個人賽
	男子組Ｂ
	
	女子組Ｂ
	

	
	中年級雙人賽
	男子組Ｂ
	
	女子組Ｂ
	

	
	
	
	
	
	

	
	高年級個人賽
	男子組Ｂ
	
	女子組Ｂ
	

	
	高年級雙人賽
	男子組Ｂ
	
	女子組Ｂ
	

	
	
	
	
	
	

	
	四人賽
	男子組Ｂ
	
	女子組Ｂ
	

	
	
	
	
	
	

	
	
	
	
	
	

	
	
	
	
	
	

	
	
	預備隊員
	
	預備隊員
	



    陀螺報名表：（國中組、高中組報名表）
	校  名
	
	領  隊
	
	
	

	指  導                    
	男子組
	
	管  理
	
	隨隊裁判
	

	
	女子組
	
	
	
	
	

	級  別
	賽  別
	組  別
	姓  名
	組  別
	姓  名

	教師組　
	個人賽
	男子組Ａ
	
	女子組Ａ
	

	
	
	男子組Ｂ
	
	女子組Ｂ
	

	
	雙人賽
	男子組　
	
	女子組
	

	
	
	
	
	
	

	
	混合雙人賽
	男
	
	女
	

	國中組　
	Ａ隊

	
	個人賽
	男子組Ａ
	
	女子組Ａ
	

	
	雙人賽
	男子組Ａ
	
	女子組Ａ
	

	
	
	
	
	
	

	
	四人賽
	男子組Ａ
	
	女子組Ａ
	

	
	
	
	
	
	

	
	
	
	
	
	

	
	
	
	
	
	

	
	
	預備隊員
	
	預備隊員
	

	國中組
	Ｂ隊

	
	個人賽
	男子組Ｂ
	
	女子組Ｂ
	

	
	雙人賽
	男子組Ｂ
	
	女子組Ｂ
	

	
	
	
	
	
	

	
	四人賽
	男子組Ｂ
	
	女子組Ｂ
	

	
	
	
	
	
	

	
	
	
	
	
	

	
	
	
	
	
	

	
	
	預備隊員
	
	預備隊員
	

	高中組　
	Ａ隊

	
	個人賽
	男子組Ａ
	
	女子組Ａ
	

	
	雙人賽
	男子組Ａ
	
	女子組Ａ
	

	
	
	
	
	
	

	
	四人賽
	男子組Ａ
	
	女子組Ａ
	

	
	
	
	
	
	

	
	
	
	
	
	

	
	
	
	
	
	

	
	
	預備隊員
	
	預備隊員
	

	高中組
	Ｂ隊

	
	個人賽
	男子組Ｂ
	
	女子組Ｂ
	

	
	雙人賽
	男子組Ｂ
	
	女子組Ｂ
	

	
	
	
	
	
	

	
	四人賽
	男子組Ｂ
	
	女子組Ｂ
	

	
	
	
	
	
	

	
	
	
	
	
	

	
	
	
	
	
	

	
	
	預備隊員
	
	預備隊員
	



附件三
 ◎ 跳繩競賽：
	賽別
	個人
花式賽
	雙人
花式賽
	8人團體
計次賽
	補充說明

	組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團體計次賽不可男女混合
  參賽，可多報1至2名預
  備選手。
◎選手不可跨組。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
	
	
	
	
	
	
	

	教師組
	
	
	
	
	
	
	


◎ 服裝規定：一律穿著體育運動服裝參賽。
             比賽場地：室內籃球場大小。
◎ 報名規定： 
   （一）每人至多可報名2個單項賽別。
   （二）每校每個單項組別限報名男、女各A、B兩隊，A、B兩隊選手不可跨
         隊參賽。
   （三）如報名競賽選手不足三位（組）參加時，則取消該項比賽。 
   （四）指導教師分男女組別：
         只報名個人賽、雙人賽時男女組各填報1名指導教師。
      若報名男生八人團體賽時男生組可填2名指導教師。
      若報名女生八人團體賽時女生組可填2名指導教師。
◎ 競賽內容：
（一）個人花式賽：時間1' 30 ~ 2' 00。競賽內容：詳見競賽規則 
（二）雙人花式賽：時間2' 00 ~ 2' 30。競賽內容：詳見競賽規則
（三）8人團體計次賽：時間3' 00。競賽內容：詳見競賽規則
◎ 競賽規則：
（一）花式跳繩競賽規則:
     1.個人花式賽比賽時間1分30秒~2分。
       雙人花式賽比賽時間2分~ 2分30秒
     2.以提高跳繩娛樂性、增加舞臺表演效果為目標。
     3.技術總分(50分)
       (1)跳繩失誤，每次扣0.5分。
       (2)比賽時間超過5秒或不足5秒，不扣分；比賽時間超過10秒或不
          足10秒，每個裁判扣1分；比賽時間超過15秒或不足15秒以上
          ，每個裁判扣2分。超過時間之表演動作不予計分。
       (3)以動作或音樂先開始者，為計時之開始，以動作結束為終止。
       (4)個人動作技術難度、動作組合技術。
       (5)雙人花式賽之動作，須包含雙人一繩、雙人雙繩的編排。
     4.藝術總分(50分)
       (1)肢體動作與跳繩之配合。
       (2)動作與節奏之配合。
       (3)創意。
       (4)整體造型(服裝、道具不在評分之列)。
     5.名次評定，以所有裁判評分之總分高低排定。
(二) 8人團體計次賽
     1.時間限時3分鐘。每組比賽開始時由主任裁判以口令方式，「各就位
       、預備、開始」。
     2.使用一條長繩，以定點跳繩由2人掌繩，做一字型迴旋，6人同時在
       迴旋繩中跳躍。
     3.以3分鐘時間內連續跳躍累計之成功次數來判定勝負或名次。
     4.以6人同時成功起跳，開始計算第一下。結束以哨聲終止比賽。
     5.起跳或比賽中踩繩、勾繩造成迴旋繩中止迴旋，該次不予採計。
     6.比賽時間內，因故造成迴旋繩中止迴旋者，得重新開始起跳，採累加
       計次方式。
     7.每次比賽時須全隊一起喊出跳過之次數（未喊出聲或出聲太小經裁判
       兩次提醒仍未改善者，成績次數以八折計算），以便計算次數，更能
       增進團隊默契。
     8.計次賽之次數計算，以所有裁判紀錄次數之平均。

跳繩報名表：
	校  名
	
	領  隊
	
	
	

	指  導                    
	男子組
	
	管  理
	
	隨隊裁判
	

	
	
	
	
	
	
	

	
	女子組
	
	
	
	
	

	
	
	
	
	
	
	

	級  別
	賽  別
	組  別
	姓  名
	組  別
	姓  名

	教師組
	個人賽
	男子組Ａ
	
	女子組Ａ
	

	
	
	男子組Ｂ
	
	女子組Ｂ
	

	
	雙人賽
	男子組Ａ
	
	女子組Ａ
	

	
	
	
	
	
	

	
	
	男子組Ｂ
	
	女子組Ｂ
	

	
	
	
	
	
	

	Ａ隊

	個人賽
	男子組Ａ
	
	女子組Ａ
	

	雙人賽
	男子組Ａ
	
	女子組Ａ
	

	
	
	
	
	

	團體賽
	男子組Ａ
	
	女子組Ａ
	

	
	
	
	
	

	
	
	
	
	

	
	
	
	
	

	
	
	
	
	

	
	
	
	
	

	
	
	
	
	

	
	
	
	
	

	
	預備隊員
	
	預備隊員
	

	
	預備隊員
	
	預備隊員
	

	Ｂ隊

	個人賽
	男子組Ｂ
	
	女子組Ｂ
	

	雙人賽
	男子組Ｂ
	
	女子組Ｂ
	

	
	
	
	
	

	團體賽
	男子組Ｂ
	
	女子組Ｂ
	

	
	
	
	
	

	
	
	
	
	

	
	
	
	
	

	
	
	
	
	

	
	
	
	
	

	
	
	
	
	

	
	
	
	
	

	
	預備隊員
	
	預備隊員
	

	
	預備隊員
	
	預備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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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4 年屏東縣 議長 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競賽章程     ㄧ、主      旨：配合政府推展全民體育活動，加強各項體育活動，促進民                      眾身心健康，提高本縣民俗體育運動技術水準。           二、 指導單位 ：屏東縣 議 會        三、 主辦單位：屏東縣體育會        四 、承辦單位：屏東縣體育會民俗體育委員會        五 、協辦單位：屏東縣 長治國中      屏東縣赤山國小        六 、比賽日期： 11 4 年 1 2 月 6 日 （星期六）           七 、比賽地點 ： 屏東縣 長治國中學生活動中心                          八 、開幕典禮： 11 4 年 1 2 月 6 日 （星期六）上午 0 9 : 0 0 假 屏東縣 長治國中   學生活動中心舉行        九 、競賽章程 ：        九 - 01 、比賽項目：（一）扯鈴   （細節詳見附件一）                          （二）陀螺   （細節詳見附件二）                          （三）跳繩   （細節詳見附件三）        九 - 02 、 參賽資格： 本縣公私立學校在籍學生、 在職教師（含實習教師）及   設籍本縣社會人士。           九 - 03 、 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 11 4 年 1 1 月 21 日 止        九 - 04 、 報名方式：以電子郵件方式報名。        九 - 05 、 電子信箱： chkmkimo@yahoo.com.tw                聯絡人：鄭昆明       電話 ： 0921509891        九 - 06 、領隊教練會議：                 11 4 年 1 2 月 6 日 （星期六）上午 8 時 30 分假 屏東縣 長治國中學生                活動中心舉行        九 - 07 、 獎勵：   （一）各組各項之 實際參賽隊伍   ( 人 )  數為二、三個單位， 錄取一名。               （二）各組各項之 實際參賽隊伍   ( 人 )  數為四個單位， 錄取二名。               （三） 各組各項之 實際參賽隊伍   ( 人 )  數為五個單位， 錄取三名。                （四）各組各項之 實際參賽隊伍   ( 人 )  數為六個單位， 錄取四名。                （五）各組各項之 實際參賽隊伍   ( 人 )  數為七個單位， 錄取五名。                （六）各組各項之 實際參賽隊伍   ( 人 )  數為八個單位以上， 錄取六名。        九 - 08 、 申訴：   （一）   比賽爭議，如規則上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如   有同等意義之註明，亦不得提出申訴。   （二）合法之申訴，應由各單位領隊或其代表簽字蓋章，並附保證金   新台幣壹仟元整，用書面向審判委員會提出，如經查核認為申   訴無理由時得沒收保證金充作獎品費用。  

